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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tf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610/t20161018_2437617.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财政部关于财政部关于财政部关于财政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了贯彻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提高立法的公众参与度，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推进

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征

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 2016 年 11 月 17 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方

式提出意见：  

  1.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网址是：http://www.mof.gov.cn）首页《财政法规意见

征集信息管理系统》提出意见。  

  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三号财政部条法司（邮政编码

100820），并在信封上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征求意见”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舶（以下称应税船舶），应当依照

本法缴纳船舶吨税（以下简称吨税）。 

第二条 吨税的税目、税率依照本法所附的《吨税税目税率表》执行。 

《吨税税目税率表》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 

第三条  吨税设置优惠税率和普通税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船籍国（地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含有相互给予船舶

税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或者协定的应税船舶，适用优惠税率。 

其他应税船舶，适用普通税率。 

第四条  吨税按照船舶净吨位和吨税执照期限征收。 

应税船舶负责人在每次申报纳税时，可以按照《吨税税目税率表》选择申领一种期限的吨

税执照。 

第五条 吨税的应纳税额按照船舶净吨位乘以适用税率计算。 

第六条 吨税由海关负责征收。海关征收吨税应当制发缴款凭证。 

应税船舶负责人缴纳吨税或者提供担保后，海关按照其申领的执照期限填发吨税执照。 

第七条 应税船舶在进入港口办理入境手续时，应当向海关申报纳税领取吨税执照，或者

交验吨税执照。应税船舶在离开港口办理出境手续时，应当交验吨税执照。 

应税船舶负责人申领吨税执照时，应当向海关提供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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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国籍证书或者海事部门签发的船舶国籍证书收存证明； 

（二）船舶吨位证明。 

第八条  吨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应税船舶进入港口的当日。 

应税船舶在吨税执照期满后尚未离开港口的，应当申领新的吨税执照，自上一次执照期满

的次日起续缴吨税。 

第九条  下列船舶免征吨税： 

（一）应纳税额在人民币五十元以下的船舶； 

（二）自境外以购买、受赠、继承等方式取得船舶所有权的初次进口到港的空载船舶； 

（三）吨税执照期满后二十四小时内不上下客货的船舶； 

（四）非机动船舶（不包括非机动驳船）； 

（五）捕捞、养殖渔船； 

（六）因清舱、加油、加水、船员生病等原因需临时靠泊并不上下客货的船舶； 

（七）避难、防疫隔离、修理、终止运营或者拆解，并不上下客货的船舶； 

（八）警用船舶，军队、武装警察部队专用或者征用的船舶； 

（九）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及其有关人

员的船舶； 

（十）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船舶。 

第十条 在吨税执照期限内，应税船舶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按照实际发生的天数批

注延长吨税执照期限： 

（一）避难、防疫隔离、修理，或因清舱、加油、加水、船员生病等原因需临时靠泊，并

不上下客货； 

（二）军队、武装警察部队征用。 

应税船舶因不可抗力在未设立海关地点停泊的，船舶负责人应当立即向附近海关报告，并

在不可抗力原因消除后，依照本法规定向海关申报纳税。 

第十一条 符合本法第九条第五项至第九项、第十条规定的船舶，应当提供海事部门、渔

业船舶管理部门或者卫生检疫部门等部门、机构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或者使用关系

证明文件，申明免税或者延长吨税执照期限的依据和理由。 

第十二条 应税船舶负责人应当自海关填发吨税缴款凭证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指定银行缴

清税款。未按期缴清税款的，自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十三条 应税船舶到达港口前，经海关核准先行申报并办结出入境手续的，应税船舶负

责人应当向海关提供与其依法履行吨税缴纳义务相适应的担保；应税船舶到达港口后，依照本

法规定向海关申报纳税。 

下列财产、权利可以用于担保： 

（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货币； 

（二）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单； 

（三）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保函； 

（四）海关依法认可的其他财产、权利。 

第十四条 应税船舶在吨税执照期限内，因修理导致吨位变化的，吨税执照继续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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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船舶办理出入境手续时，应当提供船舶经过修理的证明文件。 

第十五条 应税船舶在吨税执照期限内，因税目税率调整或者船籍改变而导致适用税率变

化的，吨税执照继续有效。 

因船籍改变而导致适用税率变化的，应税船舶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应当提供船籍改变的

证明文件。 

第十六条 吨税执照在期满前毁损或者遗失的，应当向原发照海关书面申请核发吨税执照

副本，不再补税。 

第十七条 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应当自应税船舶应当缴纳税款之日起一年内，

补征税款。但因应税船舶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海关可以自应当缴纳税款之日起

三年内追征税款，并自应当缴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征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海关发现多征税款的，应当立即通知应税船舶办理退还手续，并加算利息。 

应税船舶发现多缴税款的，可以自缴纳税款之日起一年内以书面形式要求海关退还多缴的

税款并加算利息；海关应当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查实并通知应税船舶办理退还手

续。 

应税船舶应当自收到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有关退还手续。 

税收利息的利率由国务院确定。 

第十八条 应税船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海关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申报纳税、领取吨税执照的； 

（二）未按照规定交验吨税执照及其他证明文件的。 

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

不得低于二千元。 

第十九条 吨税税款、滞纳金、罚款以人民币计算。 

第二十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净吨位，是指由船籍国（地区）政府签发或者政府授权签发的船舶吨位证明书上标明的净

吨位。 

非机动船舶，是指自身没有动力装置，依靠外力驱动的船舶。 

非机动驳船，是指在船舶登记机关登记为驳船的非机动船舶。 

捕捞、养殖渔船，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管理部门登记为捕捞船或者养殖船的船

舶。 

拖船，是指专门用于拖（推）动运输船舶的专业作业船舶。 

游艇，是指具备内置机械推进动力装置（包括具有机械辅助动力的帆艇），长度在九十米

以下，主要用于游览观光、休闲娱乐、水上体育运动等活动的船舶。 

吨税执照期限，是指按照公历年、日计算的期间。 

第二十一条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2011 年 12 月 5 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船舶吨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附：吨税税目税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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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税税目税率表吨税税目税率表吨税税目税率表吨税税目税率表    

 

 

财政部财政部财政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关于海关总署关于海关总署关于海关总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的说明的说明的说明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按照《国务院 2016 年立法工作计划》安排，财政部、海关总

署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

求意见稿》）。 

《船舶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由国务院公布。自 2012

年 1 月 1 日施行以来，运行比较平稳、规范，无需进行大的制度调整，按照“税制相对稳定，

未来一个时期不需要进行全面改革，可平移上升为法律”的要求，《征求意见稿》在总体结构

和主要内容上与《条例》基本保持一致，同时根据实践中反映的问题并按照立法规范要求对相

关内容作了相应修改调整。 

一一一一、《、《、《、《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共 21 条，规定了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基本内容。 

（一）征税范围。船舶吨税的征税范围包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港口进入境内港口的船

舶（第一条）。 

（二）税目税率。船舶吨税的税目、税率依照本法所附的《吨税税目税率表》执行，《吨

税税目税率表》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船籍国（地

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含有相互给予船舶税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或者协定的应税船舶，

适用优惠税率；其他应税船舶，适用普通税率（第三条）。 

（三）应纳税额。船舶吨税按照船舶净吨位和吨税执照期限征收（第四条），应纳税额按

照船舶净吨位乘以适用税率计算（第五条）。 

（四）征收机关。船舶吨税由海关负责征收（第六条）。 

（五）免税范围。具体规定了十种免税情形（第九条）。 

税目税目税目税目    

（（（（按船舶净吨位按船舶净吨位按船舶净吨位按船舶净吨位

划分划分划分划分））））    

税率税率税率税率（（（（元元元元////净吨净吨净吨净吨））））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普通税率普通税率普通税率普通税率    

（（（（按执照期限划分按执照期限划分按执照期限划分按执照期限划分））））    

优惠税率优惠税率优惠税率优惠税率    

（（（（按执照期限划分按执照期限划分按执照期限划分按执照期限划分）））） 

    

1 年 90 日 30 日 1 年 90 日 30 日 拖船按照发动机功率每千瓦折合

净吨位 0.67 吨。 

拖船和非机动驳船分别按相同净

吨位船舶税率的 50%计征税款。 

无法提供净吨位证明文件的游

艇，按照发动机功率每千瓦折合净吨

位 0.05 吨。 

不超过 2000 净吨 12.6 4.2 2.1 9.0 3.0 1.5 

超过 2000 净吨，

但不超过 10000

净吨 

24.0 8.0 4.0 17.4 5.8 2.9 

超 过 10000 净

吨 ， 但 不 超 过

50000 净吨 

27.6 9.2 4.6 19.8 6.6 3.3 

超过 50000 净吨 31.8 10.6 5.3 22.8 7.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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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征收管理的其他具体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至第十九条）。 

二二二二、《、《、《、《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修改的主要内容修改的主要内容修改的主要内容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增加了免征吨税的情形。一是实践中有的船舶因清舱、加油、加水、船员生病等偶

发性的客观原因必须临时靠泊，这类靠泊并不上下客货，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特殊性、临时

性和偶然性，不宜征税，《征求意见稿》在第九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规定因清舱、加油、

加水、船员生病等原因需临时靠泊并不上下客货的船舶免税，并相应在第十条中将因清舱、加

油、加水、船员生病等原因需临时靠泊的情形增加规定为批注延长吨税执照期限的情形。二是

警用船舶与军队、武装警察部队专用或者征用的船舶一样，均为执行国家特定任务，对其宜予

以免税，《征求意见稿》在第九条第八项增加规定警用船舶免税。 

（二）修改了税收利息的规定。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条例》有关退还多征税款

时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的规定，需要修改。《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删除了《条例》有

关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的规定，参照修订中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增加一款规定“税

收利息的利率由国务院确定”。鉴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尚未完成，船舶吨税法有关税

收利息的规定可能还会调整，以确保与其表述一致。 

（三）细化了对游艇征税的规定。为加强对游艇的税收征管，解决部分游艇没有净吨位证

明海关难以征税问题，《征求意见稿》在第二十条规定“游艇，是指具备内置机械推进动力装

置（包括具有机械辅助动力的帆艇），长度在九十米以下，主要用于游览观光、休闲娱乐、水

上体育运动等活动的船舶”,在吨税税目税率表备注中规定“无法提供净吨位证明文件的游艇，

按照发动机功率每千瓦折合净吨位 0.05 吨。”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 

 

 

 


